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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進修部第 1 次生活通報 
（請各班導師或班代表向同學宣達後張貼於教室公佈欄） 

111.9.12 

一、本生活通報同時掛載在生輔組網頁-【生活通報】專區，請各班務必向同學宣達以免影響
同學權益。 

二、有關請假規定及說明： 
(一)學生請事假及病假，一律上網請假；請公假、喪假、產假、陪產假及考試假（期中

考試、學期考試）乃以紙本請假。本學期施打疫苗假(施打日起 3 日內准予公假)，
亦以紙本請假(應附施打疫苗小黃卡影印本佐證)。防疫假(居家隔離)請通報本校校安
中心(04-23923963)，學校會自動幫同學請公假。 

(二)線上請假期限為前 15 天後 30 天（學期最後請假日為最後授課日），如有未到課情形，
提醒同學務必記得上網請假，然准假權在導師，同學上網請假以後仍應面報導師，
拜託導師能給予准假。超過 30 天未請假而被電腦鎖住者，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請
假。 

(三)學生請假登錄系統：進入學校首頁→修平學生→SIS 學生資訊系統（登入帳號、密碼）
→學生個人事務→線上請假→申請假單→點選請假內容（請參閱學務處生輔組網頁
→線上請假操作手冊）→日期、假別、科目請務必勾選正確。 

(四)在學生請假系統「申請假單」、「修改假單」、「撤銷假單」等 3 選項，其最後有「缺
曠狀態」欄位，因此同學請假前務必先看清楚該課程缺曠狀態，以避免再有請錯假
情事發生。 

(五)有請喪假者，請先到生輔組索取紙本請假單，附上喪假證明經導師簽章後再送交生
輔組處理。 

(六)同學如有被誤記曠課情形，30 天內都可以請授課老師上網更正（學期最後更正日為
學期最後授課日）。。 

三、隨本生活通報附上臺中市特境家庭子女申請宣導張單，凡請導師協助向同學宣導。 
四、週六早上有排課班級請注意：每授課日週六上午(自 9 時起至 12 時 30 分)由教務處及學

務處 11 個行政人員輪班服務同學，凡該時段有需要行政人員來服務的同學，可到行政大
樓找值班人員洽辦。週六 13 時以後及週日請洽進修部辦公室(D0201)。 

五、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舊生班級校頒前三名，學校會自動作業，獎金等作業完成後會撥入
同學戶頭並通知同學知悉（預計在 11 月下旬），獎狀將送交各系轉交導師頒發給得獎同
學。 

六、學生兵役緩徵(緩徵消滅)與儘後召集(儘後召集消滅)辦理情形： 
(一)本學期新生、轉學生、復學生及延修生男生，如有免役未繳免役證明及已服役未繳

役畢證明者，請缺繳同學應於 9 月 16 日以前補繳到軍訓室，俾利辦理緩徵及儘後召
集作業。 

(二)93 年次（含）以前未服兵役同學，其緩徵名冊預計 9 月底傳送各縣、市政府；94 年
次同學則依規定將於下學期開學後（112 年 2 月下旬）傳送。 

(三)服過常備役或補充兵同學，第二款儘後召集申請處理名冊預計 10 月 20 日以前函報
各縣、市後備指揮部。 

(四)舊生緩徵(緩消)與儘後(儘消)召集核准名單，請同學自行上軍訓室網頁查詢（進入學
校首頁→修平學生→行政單位→學務處→軍訓室→兵役資訊→點選查詢項目）。 

(五)就讀本校期間，同學如有變更戶籍情形，請持身分證至生輔組辦理兵役資料變更。 
(六)特別提醒：已於本次暑假完成二階段軍事訓練之同學，請於 9 月 16 日以前攜帶國民

身份證及結訓令正本至軍訓室辦理儘後召集申請作業，逾期不予受理。 

七、本學期學生辦理就學貸款最後程序： 
(一)就學貸款申請/撥款書第二聯（臺銀對保單）開學第 1 週以前務必繳回生輔組，才算

完成新學期就學貸款手續，其貸款資料才能上傳教育部審查。 
(二)未在期限內到臺灣銀行完成對保者其學雜費必須繳納現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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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關於各項學雜費減免注意事項：本學期各項學雜費減免辦理最後期限：111 年 9 月 16 日；
有資格申請而未在辦理最後期限提出申請者視同棄權。 

九、111 學年度大專校院弱勢學生（家庭年收入 70 萬以下）助學金： 
(一)符合申請資格者 10 月 1 日起，請本人親自到生輔組索取申請表。 
(二)申請日期：111 年 10 月 1 日至 20 日（逾時不受理）。 
(三)需繳交資料及表單： 

1.填妥之申請表。 
2.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乙份（內含學生本人及父母）。 

(四)詳細資料請參閱生輔組網頁。 

十、111 學年度學生平安保險：得標廠商為全球人壽 
(一)有繳交保險費之學生因疾病住院、意外傷害事故（不含疾病門診），皆可申請理賠。 
(二)請領步驟：1.全部療程結束後，取得醫院診斷「證明書」、醫療費用「收據」。2. 向

生輔組索取「學生團體保險理賠申請書」。3.填妥申請書（事故經過一定要寫、申請
人處要蓋章），連同醫院診斷證明書、醫療費用收據及學生金融機構存款簿封面影印
本，繳交到生輔組。4.學生申請案件送交保險公司。5. 保險公司審核、撥款給同學
本人。 

(三)學期中，全球人壽每週四下午派員前來本校收件乙次。 
十一、本校校內汽、機車停放規定： 

(一)本校汽車通行證僅做為允許車輛進入校區識別之用。進入校區後汽車通行證請至於
駕駛座前擋風玻璃處。 

(二)車輛進入校區必須停放於停車格內，車頭朝外。 
(三)樹德樓(A 棟行政大樓)前磁磚區域，一律禁止停放車輛。 
(四)機車進入校內必須停放於機車停車棚之停車格。 
(五)請勿佔用身心障礙專用車位。 

十二、本校防疫相關措施及作為: 
(一)為建立本校師生「自主量測、自我管理」的防疫觀念，自今(111)年 5 月 9 日起已於

學校大門及各大樓(含男女生宿舍)完成 24 組 AI 智慧體溫量測站之設置，並由師生進
出學校時自行量測體溫，執行迄今成效良好。 

(二)為使本校新進同學了解學校防疫作為及確診程序，特請小編協防疫圖卡製作，放置
學校防疫專區、line 群組外，另公布於電視牆，以利師生瞭解並配合實施。 

十三、交通安全宣導： 
(一)學校周邊交通繁忙，尤其仁化路、工業路路口請加強宣導騎機車學生勿與大車爭道

且必須二段式左轉。 
(二)騎乘機車請正確配戴安全帽、全天開頭燈、勿無照騎車、行車時勿當低頭族、勿以

手持方式使用行動電話、勿任意變換車道、路口禮讓行人、禁止飆車，並勿將機車
借給無適當駕照的人，大型車轉彎半徑大並有視覺死角，避免過於靠近行駛於大型
車前或併行，以維護生命安全。 

(三)鼓勵滿 18 歲學生踴躍參與交通部機車駕訓補助計畫，透過正規的機車教育訓練，建
立正確騎乘觀念，減少交通意外事故，並善用「機車危險感知教育平臺」，提升防禦
駕駛能力，養成安全駕駛習慣。 

十四、菸害防制與電子菸宣導： 
(一)本校配合防疫要求戶外全程配戴口罩之規定，目前 4 處吸菸區均暫停使用，待防疫

降級再予以開放，避免吸菸者讓自己處於染疫風險中，違者依校規處分。 
(二)本校配合政府法令在校內禁止吸食與攜帶電子菸，違者依校規處分。 

十五、藥物濫用防制宣導： 
(一)新型毒品強力搖頭丸(PMMA)、混合毒品(毒咖啡包、毒軟糖、毒郵票等)、笑氣等種

類繁多，請加強宣導勿因好奇而染毒，且公共場所相關飲品切勿離開視線。 
(二)毒品具心理成癮性，致使涉世未深學生易受誘惑，請鼓勵學生多從事健康活動，營 

造拒毒、反毒純淨校園。 
十六、反詐騙宣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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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犯罪集團設置假投資詐騙平台，並於「Youtube」、「Instagram」、「Facebook」及「LINE」
等各大社群媒體及通訊軟體散布假投資訊息，以「現賺現領快速領取現金」、「投資
翻倍」、「保證獲利、穩賺不賠」、「投資理財、被動收入」、「一時賺錢一時爽」等話
術，吸引被害者投資並匯款，進而詐取其錢財。提醒想要賺錢或投資的同學，要透
過正當機構或銀行，以免受騙！ 

(二)近期東南亞國家（如柬埔寨等）犯罪集團主打以簡單的工作、不需要經驗、包吃包
住、待遇優渥等誘因詐騙我國青年赴當地短期打工，入境後限制其人身自由、侵害
人權等行徑，加以當地環境複雜、公權力執法不彰或位處邊境等因素，大幅影響救
援難度，請同學特別注意，避免受騙上當。 

十七、全民國防教育： 
(一)111 年全民國防教育網際網路有獎徵答(https://game.mnd.gov.tw/)，活動日期：111 年 9

月 1 日~9 月 30 日，獎品豐富請同學踴躍參加。 
(二)本學期有意願報名 ROTC 同學，請於 111 年 10 月 28 日前體檢、11 月 11 日前完成報

名，有意願瞭解相關資訊者請洽軍訓室。 
十八、近期發生員警追捕騎乘機車的竊盜通緝犯，不料卻反遭割喉攻擊，釀成 2 警雙亡案，

請師長協助宣導同學於僻靜處結伴而行，學校緊急求助鈴位置及相關僻靜處已公告本
校軍訓室網頁，提醒提高警覺，注意自身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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